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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519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大智慧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15 

 

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东终止减持计划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、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

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，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或“大智慧”）持股 5%以上股东湘财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湘财股份”）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

233,992,218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1.677%，上述股份来源为

协议转让取得。湘财股份的一致行动人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50,000股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 0.002%，上述股份来源为协议转让取得。上述股东受同

一实控人控制，合计持有公司 234,042,218 股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 11.680%。 

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

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15 日披露了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5-007），湘财股份计划在 2025 年 3 月 10

日至 2025年 6月 9日期间，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

不超过 20,030,000 股，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%。减持价格

根据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确定，不低于 9 元/股。2025 年 3 月

16 日，公司与湘财股份签署了《吸收合并意向协议》，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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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湘财股份正在筹划由湘财股份通过向公司全体 A 股换股股

东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大智慧并发行 A 股股

票募集配套资金。鉴于此，湘财股份决定终止上述减持计划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湘财股份尚未减持公司股份。 

 

一、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

 

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

湘财股份有限

公司 

5%以上非第一

大股东 
233,992,218 11.677% 

协议转让取得：

233,992,218 股  

浙江新湖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 
5%以下股东 50,000 0.002% 

协议转让取得：50,000

股  

 

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： 

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

第一组 

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233,992,218 11.677% 受同一实控人控制 

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 
50,000 0.002% 受同一实控人控制 

合计 234,042,218 11.680%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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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

(一)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： 

其他情形：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

股东名称 
减持数量

（股） 
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

减持价格区

间 

（元/股） 

减持总金额

（元） 
减持完成情况 

当前持股数

量（股） 

当前持

股比例 

湘财股份有

限公司 
0 0% 

2025/3/10～

2025/3/17  
集中竞价交易 0－0 0 

未完成：

20,030,000 股 
233,992,218 11.677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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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、承诺是否一致    

√是 □否  

(三)减持时间区间届满，是否未实施减持    √未实施 □已实施 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湘财股份尚未减持股份。 

(四)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（比例） □未达到 

√已达到  

湘财股份未对本次减持计划设置最低减持数量（比例）。 

(五)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   √是 □否  

2025年 3月 16日，公司与湘财股份签署了《吸收合并意向协议》，

公司与湘财股份正在筹划由湘财股份通过向公司全体 A股换股股东

发行 A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大智慧并发行 A 股股票募集配套

资金。鉴于此，湘财股份决定终止上述减持计划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年 3月 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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